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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各校訂定國民小學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獎評選辦法應行

注意事項乙案，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99年3月2日召開「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傑出

表現市長獎評選原則」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各校訂定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獎之評選辦法，請注意下列事

項：

(一)受推薦學生之品格和日常生活表現，應列為基本條件。

(二)傑出表現之類別，以體育、藝文、科學和創作等類別為原

則。

(三)各類別所占比例依各校傑出市長獎總人數適當分配，勿過

度集中單一類別。

(四)學生得跨類別推薦，惟以二類別為限。

(五)評選作業應先決定各類別之名額，其次再考量積分排名。

(六)受推薦學生宜以單一項目傑出表現者為優先。

(七)採積分制進行評選時，積分之採計，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

主辦之比賽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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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各類別之積分採計宜以該類別之比賽為主。

(九)各班教師得推薦參加評選學生之名額，宜放寬限制。

三、各校得考量受獎學生人數、特殊環境條件及學校特色發展等

因素，依上述說明修訂學校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獎評選相關

規定。

正本：臺北市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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